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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資通訊科技及數位匯流的快速發展，創新產業興起及職場工

作型態破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產業有更多元的面貌，創造更多的

就業機會；而性別平權觀念的注入，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勞動參

與率大幅提升，加上產業的轉變，亦帶動女性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

造就女性在經濟活動與企業經營裡的影響力日趨重要。產業與社會結

構急遽轉變，全球化經濟景氣動盪，就業市場深受影響，造成各種磨

擦性、結構性及循環性供需失衡並存現象，因此學校及職訓機構人才

培育方面更應切合企業需求，使企業有效運用人力資源，提升就業力

及人力資本投資效益。 

本報告分析通訊傳播服務業勞動力運用情形及性別平權環境，並

了解通訊傳播服務業業者對於產學（學校或職訓機構）契合度的看法，

以作為本會各單位、其他政府機關及各界討論與研擬相關政策的參考，

並持續觀察通訊傳播服務業人力運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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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通傳業者兩性員工就業狀況及分析 

本會以 107 年度營收 6 億元以上之通傳業者為問卷發送對象，回

收問卷數計 65 家電信及傳播業者，統計資料以 108 年 8 月底資料為

基礎，統計員工人數共 52,918 人，男性 32,072 人，女性 20,846 人。

本報告利用業者所提供的問卷資料，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中華民國

勞動部定期發布之人力資源及薪資調查相關數據，使用及蒐集按性別

及職業別分類之統計資料，進行性別統計資料之呈現與分析。 

一、 就業之男女比例 

由臺灣歷年就業者之男女比例（表 1）來看，自 100 至 107 年女

性就業者所占比例大約在 43.9%至 44.6%，女性員工與男性員工所占

比例相差 12.2 至 11.2 個百分點（表 1），顯示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昇、

社會變遷及產業結構轉型暨女性自主意識抬頭，女性在就業市場之地

位日趨重要。 

表1  臺灣歷年就業者之男女比例（年度平均值） 

單位：% 

年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100 年 100  56.1  43.9  

101 年 100  56.0 44.0  

102 年 100 55.8 44.2 

103 年 100 55.7 44.3 

104 年 100 55.7 44.3 

105 年 100 55.6 44.4 

106 年 100 55.5 44.5 

107 年 100 55.6 44.4 

108 年 8 月 100 55.4 44.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就業、失業統計」 

資料整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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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至 106 年通傳事業女性員工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圖 1），107

年微幅下降至 38.8%，108 年再回升至 39.4%，然仍較國內全體女性

就業者所佔比例低（108 年 8 月 44.6%，表 1）；可就電信業及傳播業

來看，電信業女性員工所占比例（108 年 37%）低於國內全體女性就

業者比例，傳播業（108 年 46.1%）則高於國內全體女性就業者之平

均值。 

104 至 106 年電信業及傳播業女性員工比例差距逐步縮減，自

7.7%縮減至 7.2%；然 107 年差距增加至 7.9%，108 年則上升至 9.1%，

顯示女性在電信業的就業率尚有提升的空間（圖 1）。 

 

圖1  通傳事業女性員工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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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者之年齡結構 

108 年 35～44 歲年齡層占通傳事業所有員工的 28.7％為各年齡

層之冠（表 2），25～34 歲（23.1%）次之，接續為 55～64 歲（22.5%）、

45～54 歲（21.7%）。又以男女性年齡分布來看，通傳事業男性員工以

55～64 歲占比最高（17.7%），女性則以 35～44 歲占比最高（12.7%） 

表2  通傳事業員工年齡結構 

單位 ：% 

年齡別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15～24  3.8 1.7 2.1 3.2 1.3 1.9 3.7 1.3 2.3 3.6 1.3 2.4 3.0 1.1 1.9 

25～34  23.1 12.0 11.1 22.2 11.4 10.8 23.1 11.5 11.6 24.1 12.1 12.0 23.8 11.9 11.9 

35～44 28.7 16.0 12.7 29.3 16.4 12.9 29.5 16.6 12.9 29.6 17.1 12.5 30.5 17.9 12.6 

45～54  21.7 13.8 7.9 22.0 14.3 7.7 20.8 13.3 7.6 20.5 12.9 7.6 20.8 13.0 7.8 

55～64  22.5 17.0 5.6 23.0 17.5 5.4 22.9 17.8 5.0 22.1 17.6 4.5 21.8 17.7 4.1 

65 以上 0.3 0.3 0.1 0.4 0.3 0.1 0.1 0.1 0.0 0.1 0.1 0.0 0.1 0.1 0.0 

總計 100.0 60.6 39.4 100.0 61.2 38.8 100.0 60.6 39.4 100.0 61.0 39.0 100.0 61.7 38.3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年齡層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年齡層之通傳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通傳業員工總數
 。 

108 年電信業員工以 55～64 歲（28.2%）所占比例最高（表 3），

傳播業員工則以 35～44 歲（33.4％）比例最高（表 4）。以 45 歲以上

之員工人數所佔比例來看，電信業占 47.1%，傳播業占 37.5％，其中

55～64 歲電信業員工人數所佔比例較傳播業高 21.4 個百分點，顯見

傳播業與電信業員工年齡層分布呈現不同樣貌。 

觀察 104 年至 108 年資料，電信業 25～34 歲員工比例 106 至 107

年持續下降，108 年上升至 23.1%，為 5 年之最高占比；35～44 歲員

工比例 106 至 107 年上升，108 年微幅下降；55～64 歲近 2 年呈現下

降之勢。傳播業 25～34 歲及 35～44 歲員工比例近 5 年持續降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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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歲及 55～64 歲員工比例則近 5 年持續上升。由此顯示，傳播業

年輕新血注入較不明顯，尤以壯年員工為主軸。 

表3  通傳事業-電信業員工年齡結構 

單位 ：% 

年齡別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15～24  2.9 1.6 1.3 2.3 1.1 1.1 2.8 1.1 1.7 2.7 1.0 1.7 2.2 0.9 1.3 

25～34  23.1 12.7 10.4 21.8 11.7 10.1 22.5 11.6 11.0 23.0 12.0 11.1 22.4 11.6 10.8 

35～44 26.9 15.5 11.5 27.2 15.6 11.6 26.7 15.4 11.4 26.5 15.5 11.0 26.8 15.9 10.9 

45～54  18.5 11.7 6.8 19.3 12.2 7.1 18.8 11.6 7.2 19.2 11.7 7.5 20.5 12.4 8.1 

55～64  28.2 21.3 6.9 29.0 22.2 6.8 29.1 22.8 6.3 28.4 22.8 5.6 28.1 23.0 5.1 

65 以上 0.4 0.3 0.1 0.4 0.3 0.1 0.0 0.0 0.0 0.1 0.1 0.0 0.1 0.1 0.0 

總計 100.0 63.0 37.0 100.0 63.3 36.7 100 62.5 37.5 100.0 63.1 36.9 100.0 63.8 36.2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年齡層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年齡層之電信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電信業員工總數
 。 

表4   通傳事業-傳播業員工年齡結構 

單位 ：% 

年齡別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15～24  6.0 2.0 4.1 5.6 1.7 3.9 5.9 1.8 4.0 6.0 1.9 4.2 5.0 1.6 3.4 

25～34  23.0 9.9 13.1 23.2 10.3 12.9 24.7 11.3 13.3 26.9 12.4 14.5 27.6 12.7 14.9 

35～44 33.4 17.2 16.1 35.0 18.5 16.5 36.8 19.9 17.0 38.0 21.3 16.7 40.6 23.4 17.2 

45～54 30.5 19.5 11.0 29.8 20.1 9.6 26.5 17.8 8.7 23.8 16.2 7.6 21.7 14.7 7.0 

55～64  6.8 5.1 1.8 6.1 4.5 1.6 5.9 4.3 1.6 5.1 3.8 1.3 5.0 3.6 1.4 

65 以上 0.2 0.2 0.1 0.3 0.2 0.1 0.2 0.2 0.1 0.2 0.1 1.0 0.2 0.1 0.1 

總計 100.0 53.9

% 

46.1 100.0 55.4 44.6 100.0 55.3 44.7 100.0 55.6 44.4 100.0 56.1 43.9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年齡層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年齡層之傳播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傳播業員工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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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女性員工相比來看 108年電信及傳播業女性員工主要工作年

齡層為 35～44 歲（圖 3 及圖 4）；而電信業男性員工主要年齡層為 55

～64 歲，傳播業為 45～54 歲。 

以 45 歲以上來看，108 年電信業及傳播業男性員工分別占 33.3%

及 24.8％（圖 3 及圖 4）；而電信業及傳播業女性員工分別占 13.8%及

12.9%，且傳播業 45 歲以上之各年齡層，女性員工比例隨年齡層提高

而下降。 

上述顯示，45 歲以上女性員工進入通傳業之職場機會相對較低

（圖 2），可能原因為：第一，產業結構變遷，10 年以前進用女性員工

比例較低；第二，女性自 35 歲之後因婚育等因素離開職場；因此通傳

業應加強對中高齡女性工作職場的友善性，及提升女性再就業的機會，

以充分發揮運用女性人力資源。 

 

圖2   108 年通傳事業男、女性員工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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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08 年通傳事業-電信業男、女性員工年齡分布 

 

圖4   108 年通傳事業-傳播業男、女性員工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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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 

我國高等教育日漸普及也反映在臺灣地區歷年就業者教育程度

結構（表 5），自 100 年就業者的教育程度結構以「大專及以上」所占

比例最高（44.4%），又 106 年「大專及以上」比例已超過 5 成（50.2%），

107 年達到 50.8%，顯示我國就業人力素質逐年提升。 

表5   臺灣歷年就業者教育程度結構（年度平均值） 

單位：% 

年別 
就業者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100 年 21.6 34.0 44.4 

101 年 20.9 33.8 45.3 

102 年 20.3 33.4 46.3 

103 年 19.2 33.2 47.7 

104 年 18.4 33.0 48.6 

105 年 17.8 32.7 49.4 

106 年 17.3 32.5 50.2 

107 年 16.7 32.4 50.8 

108 年 8 月(當月) 16.0 32.2 5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就業、失業統計」 

資料整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 通傳事業員工教育程度 

通傳事業員工教育程度主要是以「大專、學院及大學」為主， 108

年所占比例為 63.1％（圖 5）。整體而言，通傳事業員工「大專及以上」

學歷者高達 82.8％，比國內全體大專及以上就業者（108 年 8 月占

51.8%，表 5）高出 31 個百分點，就此來看，通傳事業員工教育程度

的進用標準高於臺灣整體就業者教育程度。 

觀察 104 至 108 年通傳事業員工教育程度統計數據（圖 5）可以

發現，「研究所及以上」員工比例持續成長，原因可能為：第一，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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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教育程度為大專、學院及大學以上；第二，通傳事業要求高學歷

之員工。 

 

圖5   108 年通傳事業員工教育程度結構型態 

(二) 電信業與傳播業員工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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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08 年電信與傳播事業員工之教育程度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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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男女性員工教育程度來看 

108 年電信業男性員工教育程度在「高中（職）及以下」及「大

專、學院及大學」比例均低於女性員工（男性分別為 15.4%及 57.5%，

女性 16.5%及 66.1%；表 6），而教育程度在「研究所及以上」之男性

員工比例則高於女性員工（男性 27.1%，女性 17.4%）；傳播業男性員

工教育程度在「高中（職）及以下」比例高於女性（男性 27.5%，女

性 13.2%；表 7），而教育程度在「大專、學院及大學」及「研究所及

以上」則是女性員工比例均高於男性員工（男性分別為 64.6%及 8%，

女性 76.2%及 10.6%）。 

觀察 104 年至 108 年，電信業男性及女性員工教育程度在「研究

所及以上」比例近 5 年持續上升；傳播業在該教育程度之女性員工比

例於近 5年亦呈現成長之勢，然男性員工比例 104至 107年逐年增加，

108 年微幅減少。 

表6   通傳事業-電信業員工教育程度結構 

 單位 ：% 

項目別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高中(職) 

及以下 
15.8 15.4 16.5 16.3 16.0 16.7 16.7 16.7 16.6 17.2 17.4 16.9 18.3 18.6 17.8 

大專、學院 

及大學 
60.6 57.5 66.1 61.2 58.1 66.3 62.0 58.5 67.7 62.2 59.0 67.7 61.5 58.3 67.0 

研究所 

及以上 
23.5 27.1 17.4 22.6 25.8 17.0 21.4 24.8 15.7 20.6 23.6 15.4 20.2 23.1 15.2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教育程度之電信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電信業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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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通傳事業-傳播業員工教育程度結構 

   單位 ：% 

項目別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高中(職) 

及以下 
20.9 27.5 13.2 22.7 29.9 13.9 23.5 30.6 14.7 24.0 31.0 15.3 23.3 30.0 14.8 

大專、學院 

及大學 
69.9 64.6 76.2 69.0 63.1 76.4 68.2 62.1 75.8 68.1 62.1 75.5 69.2 63.7 76.2 

研究所 

及以上 
9.2 8.0 10.6 8.2 7.1 9.7 8.3 7.3 9.5 7.9 6.8 9.2 7.5 6.3 8.9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教育程度之傳播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傳播業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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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業者之職業結構 

參考臺灣 104 年至 108 年度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表 8），國內全體

就業者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占比最多，男性也是

以此職業占最多；但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人員」所占比例最高。兩

性職業結構中「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108 年度男性占 4.4％，女性占

2％，顯示女性擔任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的比率低於男性。 

表8   臺灣 104-108 年度就業者之職業結構-按性別分 

單位：% 

性別 

職業結構 
總計 男性 女性 

年度/月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企業主管 

及經理人員 
3.3 3.4 3.4 3.4 3.5 4.4 4.3 4.4 4.5 4.6 2.0 2.1 2.1 2.0 2.0 

專業人員 12.5 12.5 12.4 12.3 12.2 10.2 10.7 10.8 10.2 10.3 15.4 14.8 14.5 15.0 14.6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 
17.8 17.9 18.0 18.0 18.0 15.8 16.1 16.4 16.4 16.5 20.4 20.3 20.0 20.1 20.0 

事務支援人員 11.3 11.3 11.2 11.2 11.1 4.4 4.5 4.3 4.3 4.2 19.9 19.8 19.8 19.7 19.8 

服務及銷售人員 19.9 19.8 19.7 19.6 19.5 16.6 16.3 16.0 16.3 16.1 24.0 24.1 24.2 23.6 23.7 

農林漁工作人員 4.4 4.4 4.4 4.4 4.4 6.3 6.0 5.9 5.9 5.9 2.0 2.4 2.5 2.6 2.6 

技藝工、機械設備 

操作及勞力工 
30.7 30.8 31.0 31.1 31.2 42.3 42.1 42.2 42.4 42.3 16.3 16.6 16.9 17.0 17.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職業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職業之男性(女性)員工數

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備註 3：108 年資料採用 8 月當月統計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就業、失業統計」 

資料整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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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傳事業員工職業結構 

108 年臺灣地區職業結構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比例較高（表 8），通傳事業則以「專業人員」比例最高（33.2%，表

9），其次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服務及銷售人員」，分別占

21.3%及 15.1%。 

以男女性員工來看，108 年通傳事業男女性員工皆以「專業人員」

所占比例最高，男性員工占 35.7%，女性員工則為 29.4％；「事務支援

人員」及「服務及銷售人員」均以女性員工比例較男性員工高；而「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則以

男性員工比例較女性員工高。至於「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仍以男性

占多數，男性比例維持 9.3%至 9.9%，女性則維持 5.3%至 6.1%；然女

性教育程度並未低於男性，顯示女性的職業表現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表9   通傳事業員工職業結構 

單位 ：% 

      性別 

職業結構 
總計 男性 女性 

年度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 
8.1 8.3 8.3 8.3 7.8 9.4 9.7 9.9 9.7 9.3 6.1 6.0 5.8 6.0 5.3 

專業人員 33.2 32.3 33.3 33.6 32.3 35.7 35.0 35.5 35.3 34.9 29.4 28.0 29.8 30.9 28.1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 
21.3 21.2 19.5 20.9 20.2 24.0 24.2 22.5 23.9 23.2 17.2 16.5 14.8 16.2 15.4 

事務支援人員 13.3 12.9 12.5 12.4 13.4 7.3 6.6 6.6 6.3 7.1 22.5 22.7 21.5 21.9 23.7 

服務及銷售人員 15.1 16.0 16.5 14.5 15.6 9.7 10.1 10.3 9.0 9.4 23.2 25.2 26.0 23.2 25.5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 - - - - - - - - - - - - - - 

技藝工作、機械 

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9.1 9.5 10.0 10.4 10.8 13.9 14.4 15.2 15.8 16.2 1.7 1.7 2.0 1.8 2.0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職業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職業之通傳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通傳業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15 

 

(二) 電信與傳播業男女性員工職業結構 

分別觀察電信業及傳播業（表 10、11），108 年電信業及傳播業均

以「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為主，且傳播業「專業

人員」比例明顯高於電信業（電信業 29.4%，傳播業 43.6%）。 

再以男女性員工職業結構性來看，108 年電信業及傳播業男性員

工「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技藝工作、機械設備

操作及勞力工」比例均高於女性員工；而電信業及傳播業女性員工「事

務支援人員」及「服務及銷售人員」比例則較男性員工高，顯示通傳

事業男性從事專業技術之工作性質為多。 

電信業及傳播業男性員工職業結構大致相似，然女性員工職業結

構卻有明顯差異（圖 7），108 年電信業女性員工以「服務及銷售人員」

及「事務支援人員」所占比例較高，分別為 28.8％及 24.3%；傳播業

女性員工則以「專業人員」比例最高占 42.7％，「事務支援人員」次之

占 18.3%。 

觀察 104 年至 108 年電信業結構變化可看出， 電信業女性員工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比例變動不大，維持在 4.4%左右，男性員工

比例則於近 3 年減少，108 年降至 8.8%；而傳播業男女性員工「企業

主管及經理人員」比例近 5 年均上升，108 年分別為 11.3%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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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通傳事業-電信業員工職業結構 

單位 ：% 

      性別 

職業結構 
總計 男性 女性 

年度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企業主管 

及經理人員 
7.1 7.6 7.8 8.1 7.8 8.8 9.5 9.8 10.0 9.7 4.3 4.4 4.4 4.9 4.4 

專業人員 29.4 27.5 29.4 29.6 26.4 33.0 31.3 32.6 31.9 30.1 23.3 20.9 24.1 25.6 19.8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 
20.5 20.3 18.4 20.4 20.4 22.5 22.8 20.6 22.6 22.4 16.9 16.2 14.9 16.5 16.9 

事務支援人員 13.6 13.7 12.7 12.3 13.6 7.3 7.2 6.8 6.3 7.0 24.3 24.9 22.7 22.5 25.3 

服務及銷售人員 17.6 18.9 19.4 16.9 18.2 11.1 11.8 11.9 10.2 10.8 28.8 31.3 31.7 28.2 31.3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 - - - - - - - - - - - - - - 

技藝工作、機械 

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11.7 12.0 12.3 12.8 13.6 17.3 17.5 18.3 18.9 19.9 2.3 2.4 2.2 2.3 2.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職業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職業之電信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電信業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表11   通傳事業-傳播業員工職業結構 

單位 ：% 

      性別 

職業結構 
總計 男性 女性 

年度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 
10.6 10.1 9.6 8.7 7.8 11.3 10.5 10.0 9.0 8.2 9.9 9.7 9.2 8.2 7.1 

專業人員 43.6 45.5 43.7 44.3 48.2 44.3 46.6 44.5 45.4 49.3 42.7 44.3 42.8 42.9 46.7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 
23.7 23.6 22.3 22.3 19.6 28.9 28.6 28.5 27.7 25.5 17.7 17.3 14.6 15.5 12.1 

事務支援人員 12.3 10.5 11.9 12.7 12.9 7.1 4.9 6.2 6.3 7.3 18.3 17.5 18.9 20.7 20.1 

服務及銷售人員 8.0 7.8 8.7 8.3 8.3 5.3 5.0 5.3 5.2 4.8 11.1 11.2 13.0 12.1 12.7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 - - - - - - - - - - - - - - 

技藝工作、機械 

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1.8 2.5 3.8 3.9 3.2 3.1 4.4 5.6 6.4 4.8 0.3 0.1 1.6 0.7 1.2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備註 1：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職業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職業之傳播業男性(女性)員工數

傳播業男性(女性)員工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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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108 年電信業及傳播業女性員工職業結構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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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業者之平均工時及工作年資 

(一) 通傳業員工每日平均工時 

108 年通傳事業員工每人每日平均工作 8.2 小時（表 12），且電信

業及傳播業均為 8.2 小時，由上述資料顯示，業者填報之工作時數應

多以正常工時（每日工作 8 小時）為填報基準，或員工如有加班以補

休方式調配。 

表12 通傳事業員工每人每日平均工作時數 

單位：小時 

項目  計 男性 女性 

年度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通傳業 8.2 7.9 7.9 7.9 7.8  8.2 7.9 7.9 7.9 7.8  8.2 7.9 7.9 7.9 7.8  

-電信

業 

8.2 7.8 7.7 7.7 7.7  8.1 7.8 7.7 7.7 7.6  8.2 7.8 7.8 7.7 7.7  

-傳播

業 

8.2 8.2 8.4 8.3 8.3  8.3 8.3 8.5 8.5 8.4  8.2 8.2 8.3 8.2 8.1  

(二) 就業者之工作年資 

108 年通傳事業員工平均工作年資為 15.6 年（表 13），其中女性

就業者平均工作年資 13.2 年，較男性的 17.1 年為低，且普遍來說，女

性員工工作年資較男性少 4 至 5 年。 

以通傳兩事業來看平均工作年資則有很大的差異，電信業之平均

工作年資為 17.6 年，然傳播業僅為 9.9 年，二者相差將近一倍。108

年電信業女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上升至 15.4 年（圖 8），電信業男性員

工平均工作年資則下降至 18.9 年；傳播業男女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均

較前 2 年下降，分別為 11.3 年及 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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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通傳事業員工之工作年資 

單位：年 

項目  計  男性 女性 

年度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108 107 106 105 104 

通傳業 15.6 15.8 15.8 15.4 15.4 17.1 17.4 17.8 17.2 17.2 13.2 13.2 12.8 12.5 12.5 

-電信業 17.6 17.8 17.7 17.8 17.9 18.9 19.3 19.6 19.6 19.7 15.4 15.2 14.6 14.7 14.8 

-傳播業 9.9 10.2 10.7 8.9 8.6 11.3 11.4 12.2 10.0 9.4 8.3 8.6 8.9 7.5 7.5 

 

圖8   108 年電信及傳播業男、女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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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通傳業對性別主流化看法、作為與效果分析 

為倡導性別平權，建構友善的兩性職場環境，「性別工作平等法」

自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施行。其立法意旨在鼓勵企業重視女性工作環

境，倡導性別平權的新社會，降低婦女的就業障礙，鼓勵女性充分發

展其智慧及能力。為瞭解通傳事業對「性別主流化」的看法、作為與

效果，本會除請業者填報員工就業情形外，亦針對通傳事業的企業負

責人或人事主管進行「性別主流化」相關問題的探討，以進一步瞭解

性別平權觀念的推動成效。問卷問題及調查結果如下： 

一、 通傳業者對性別主流化之看法 

(一) 九成八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認為公司目前在工作場

所硬體設施方面，能考量性別平權 

108 年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認為公司目前在工作場所硬體設施

方面，能考量性別平權的看法，非常同意的比例為 58%（圖 9），且近

4 年持續上升，同意的比例則為 40%，因此持正面看法比例為 5 年之

最高至 98%。 

 

圖9 通傳業對公司在工作場所硬體設施，能考量性別平權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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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成八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認為公司目前甄選新進

人員時，會考量性別平權 

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認為公司目前甄選新進人員時，會考量性

別平權的看法，108 年非常同意及同意之比例分別為 60％及 38%（圖

10），即 108 年持正面看法比例為 98%，且與 107 年 97%相比增加 1%，

顯示通傳事業在甄選新進人員時高度關注性別平權的概念。 

 

圖10 通傳業對公司在甄選新進人員，會考量性別平權之看法 

(三) 九成二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認為公司目前在人員的升遷甄審，

會考量性別平權 

108 年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對公司目前人員升遷甄審，會考量

性別平權的看法，非常同意占 54%（圖 11），同意占 38%，持正面看

法的比例為 92%，較 107 年 89%提高 3%，且有持續上升之現象（106

年 86%，105 年 84%），由此顯示通傳事業在升遷甄審方面逐漸落實性

別平權概念。 

 

圖11 通傳業對公司在人員升遷甄審，會考量性別平權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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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成六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同意性別平權的工作環

境，可以提升公司內部員工和諧 

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對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可以提升公司內

部員工和諧的看法，107 年持有正面看法比例為近 5 年來最高，達 96%

（圖 12），其中非常同意者減少至 51%，同意者則上升至 45%。 

 

圖12 通傳業對性別平權工作環境，可提升公司內部員工和諧之看法 

(五) 九成四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同意性別平權的工作環

境，可以提升公司創意的質或量 

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對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可以提升公司創

意的質或量持正面看法，108 年持有正面看法比例為近 5 年來最高，

達 94%（圖 13），其中非常同意及同意比例均增加，分別為 42%及 52%。 

 

圖13 通傳業對性別平權工作環境，可提升公司創意的質與量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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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九成二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同意性別平權的工作環

境，可以提升公司之創新能力，八成九同意可提升績效 

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對於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可以提升公司

的創新能力及績效之看法，在創新能力面向上，持正面看法比例 108

年上升至 93%（圖 14）；而在提升績效的面向持正面看法則連續 2 年

維持不變仍為 89%（圖 15）。 

 

圖14 通傳業對性別平權工作環境，可提升公司創新能力之看法 

 

圖15 通傳業對性別平權工作環境，可提升公司績效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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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傳業者對性別主流化之作為與效果分析 

(一) 八成六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同意性別平權觀念之培

訓課程，可以提升公司推動性別主流化服務可行性 

為了解通傳業者性別平權訓練課程辦理情形，及對推動性別主流

化服務看法，自 101 年問卷題項增列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次數及

時數，並納入性別平權觀念之培訓對提供符合性別主流化服務之可行

性。 

通傳事業在 107年度有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家數比例為 69%

（表 14）其中電信業有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家數比例較傳播業低，

分別為 50%及 78%，然電信業有辦理該課程之家數比例相較 107 年略

增，傳播業近 3 年則維持在 78%至 80%。通傳事業辦理性別平權訓練

課程之次數呈現逐年下降，平均每次課程時數維持 1.8 至 2.3 小時，

由此推測業者認為性別平權觀念已有一定程度的落實，因而減少辦理

相關培訓課程。 

企業負責人或人事主管對性別平權觀念之培訓課程，可以提升公

司推動性別主流化服務可行性持正面態度者 108 年為 86%（圖 16），

與 107 年持平，中間看法比例則減少至 12%，且表示不同意此看法者

首次出現占 2%。 

表14 通傳事業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次平均次數及時數 

 通傳業 電信業 傳播業 

家數 

占比 

平均 

次數 

平均 

時數 

家數 

占比 

平均 

次數 

平均 

時數 

家數 

占比 

平均 

次數 

平均 

時數 

107 年 69% 2 2.0 50% 2 1.2 78% 3 2.2 

106 年 68% 6 2.3 41% 6 0.4 80% 5 2.9 

105 年 69% 7 2.2 48% 8 1.3 78% 6 2.5 

104 年 54% 8 1.8 36% 12 0.4 62% 8 2.3 

103 年 54% 10 1.8 33% 17 0.3 62% 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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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家數占比=有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業者家數/總家數。 

備註 2：平均次數=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辦理次數加總/有辦理該課程之業者家數。 

備註 3：平均時數=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之辦理時數加總/辦理次數加總。 

 

圖16 通傳業對性別平權觀念之培訓課程，可提升公司推動性別主

流化之可行性看法 

(二) 三成四的公司於 107 年曾有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為 

107 年調查的 65 家業者中，有 22 家曾有促進性別平權之具體作

為，占所有調查業者中 34%，較 106 年高（圖 17）。107 年有促進性別

平權具體作為的公司認為該作為確實可提升公司內部員工和諧、公司

創意的質或量，及公司創新能力持正面看法比例連續 3 年維持不變（分

別為 82%、77%、77%，圖 18），對於提升公司績效持正面看法亦維持

2 年在 73%。 

 

圖17 通傳業 107 年有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為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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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通傳業 107 年有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為之業者對公司 4 方面

提升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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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通傳業者對學訓考用契合度看法 

人力資源發展攸關產業發展及長期競爭力，亦決定國家的競爭

力，為有效縮短學訓考用落差，使學校及職訓機構能與產業發展密切

接軌，成為產業培育人才重要推手，提供切合企業需求及提升產業技

術之創新人才，帶動就業力提升，同時培育具國際移動力跨領域人

才，穩固我國在全球及亞太區域中的產業優勢，提升我國整體人力資

本投資效益，行政院於 101 年 1 月 30 核定「縮短學訓用落差方案」。

1 

本會持續了解通傳業者對學訓考用契合度的看法，利於未來進一

步探討如何提升學校考用符合落差；因本報告係以性別主流化為報告

主軸，於此僅說明目前通傳業者對學訓考用契合度的認同度。 

一、 通傳業者對學用契合度看法 

108 年通傳業者對學校通傳等相關科系培育之人才，符合公司所

需持正面看法占 74%（圖 19），較 107 年（86%）減少 12%，且持負

面看法上升至 11%。 

 
圖19 通傳業對通傳相關科系培育之人才，有符合公司所需之看法 

                                                 
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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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傳業者對訓用契合度看法 

108 年通傳業者對職訓機構培育通傳領域相關人才，符合公司所

需持正面看法比例下降至 63%（圖 20），為 5 年之最低，且持負面看

法上升至 11%。 

 

圖20 通傳業對職訓機構培育之通傳相關人才，有符合公司所需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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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一、 有關通傳業者兩性員工就業狀況 

綜合分析近 5 年（104 至 108 年）調查結果發現，女性在整體通

訊傳播事業就業比例 103年至 106年逐年成長，然 107年則微幅下跌，

108 年再回升至 39.4%，可再持續觀察未來發展狀況。以電信及傳播

業女性所占比例來看，108年傳播業女性比例為 46.1%，電信業為 37%，

可知電信業低於我國全體女性就業者的平均值 44.6%，由此顯示電信

業女性就業狀況仍有提升的空間。 

以就業年齡分析，通傳事業女性惟 55 歲至 64 歲呈現逐年上升

之勢，自 104 年 4.1%至 108 年 5.6%，其餘年齡層則呈現上下微幅變

動，又以電信業及傳播業來看，108 年電信業 45 歲以上女性員工比例

略為下降，傳播業仍呈現微幅上升之勢，顯示傳播業 45 歲以上女性員

工留在職場之工作機會些許提升。 

就員工之教育程度觀察，108 年以「大專、學院及大學」學歷為

主，「研究所及以上」學歷次之，其中電信業男性員工教育程度在「研

究所及以上」比例較女性員工高（男性 27.1%，女性 17.4%），傳播業

則是女性員工教育程度在「研究所及以上」比例高於男性員工（男性

8%，女性 10.6%）。 

再觀察電信業及傳播業之員工職業均以「專業人員」及「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為主。 若以男女性員工來看，108 年電信業及傳播

業男性員工均以「專業人員」比例最高，然電信業男性員工為「技藝

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例亦達 17.3%；而電信業女性員工

以「服務及銷售人員」為主，傳播業女性員工則以「專業人員」比重

較高。此外通傳事業女性擔任「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比例維持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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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1%（男性維持在 9.3%至 9.7%），其中傳播業女性擔任主管職的比

例高於電信業女性（分別為 9.9%及 4.3%）。綜上述分析其因，應與電

信相關科系傳統觀念主要由男性就讀有關，宜從學生選擇科系時期加

強落實性別平權的觀念。 

整體通傳事業男女性員工每日平均工時差異不大，而在工作年資

方面女性平均工作年資 13.2 年，男性 17.1 年，普遍來說，女性工作年

資較男性少 4 至 5 年。 

二、 有關通傳業者對性別主流化之看法、作為與效果 

通傳業者對性別主流化的看法大多持正向看法，顯現各界落實通

傳事業性別平權觀念有一定成效，且 108 年通傳業者對公司在工作場

所硬體設施、甄選新進人員、人員升遷甄審、內部員工和諧、提升公

司創意的質或量、公司創新能力及績效有考量性別平權持正面看法比

例均較前一年高。至於認為促進性別具體作為確實改善內部員工和諧、

公司創意的質或量及創新能力、公司績效持正面看法者之比例連續 2

年維持依樣比例。 

普遍來說，108 年通傳業者認為「工作方面」（公司創意的質或量、

公司創新，及公司績效）納入性別平權觀念的程度已與「人員方面」

（進用新人、人員升遷、內部員工和諧）納入性別平權觀念相近，均

已達 9 成以上；然認為性別平權具體作為確實提升「人員方面」（內部

員工和諧）的改善之比例仍高於「工作方面」（公司創意的質或量、公

司創新，及公司績效）之改善比例。 

在性別平權培訓課程的推動上，有辦理課程的通傳業者比例近 3

年維持在 69%，而辦理性別平權培訓課程平均次數明顯下降，自 103

年平均辦理 10 次，降至 107 年平均辦理 2 次，至於 1 次性別平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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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之平均時數則維持在 1.8 至 2.3 小時。有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

為之業者比例維持在 31%至 41%，對於性別平權具體作為確實帶給公

司正向改善而持正面看法者仍維持 7 成至 8 成，由此推論部分業者認

為自己公司性別平權觀念已落實，或認為推動性別平權並不能相對地

為公司帶來正面效益（公司內部員工和諧、提升公司創意之質與量、

提升公司之創新能力與績效），因此對促進性別平權之意願不高。本會

仍應持續推廣相關觀念，使性別主流化更落實於各通傳業者公司內部。 

  



32 

 

三、 綜合建議 

至今通傳事業普遍具有性別平權觀念，但對於認同性別平權可為

公司帶來正向效益之態度較為保留，推測影響原因有 1. 性別平權帶

來的正面效益本非短時間可見、2. 性別平權訓練的課程或主題可能著

重於基本觀念宣導，逐漸流於形式，沒有發揮效能，及 3. 促進性別平

權具體作為的面向，過於侷限，說明及建議如下： 

1. 性別平權帶來的正面效益本非短時間可見 

性別平權所帶來的正面效益，需以長期角度來觀察，然企業經營

多關注於短期成效，因此對性別平權概念的推動意願會降低，故建議

性別平權之推動，可聚焦於「性別平權能夠帶動未來公司效益為何」

以及「性別平權下男女性社會角色調整之效益」，如男性有更多時間可

陪伴家人、女性可從事業中找到自信、兩性均可因性別平權而享有一

個經濟獨立安定的生活，進而促進公司和諧與提高營運績效等，以此

推動性別平權可能會更具說服力。 

2. 性別平權訓練的課程或主題可能逐漸流於形式，難以發揮效能 

業者在規劃辦理性別平權訓練課程或主題時，宜以更積極的角度

著眼，更深入並細緻探討如何於職場落實性別平權的真意、協助員工

了解女性及男性員工在邏輯、規劃、決策及領導等方面的思維差異、

優缺點，及積極構思如何於各營運層面，善用兩性在諸多方面互補之

特質，進一步設計有利於提升公司整體績效、創新、營運質量之短中

長期多元性別平權策略與目標。 

3. 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為的面向過於侷限 

以往促進性別平權具體作為可能偏向改善工作職場設施環境、增

加女性員工人數、降低男女性薪資差異，亦或是減少對懷孕員工的差

別待遇等「人的面向」。除上述面向應持續改善外，宜開始著手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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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對公司效益的改善，藉由深入並細緻探討性別平權意義、女性及男

性思維差異，設計一系列可讓男女性思維彼此激盪的具體作為，創造

更深、更廣及更多元的思維，思考如何運用及提升公司整體效益。 

性別平權的推動必須有賴政府及業者齊心，並須以長期觀點來衡

量性別平權所帶來的效益，且考量的面向必須多元且深入，而不只是

只關心工作環境、設施、薪資結構等基礎層面的改善。建議業者未來

在性別平權的推動，必須以更具前瞻性的思維思考研議推動的主軸為

何？如何推動？推動後的成效評估，並切實檢討成效，以作為後續推

動的參考，如此方能不斷與時俱進，設計合宜之性別平權推動方案。 


